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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金”與“訂金”, 是兩個不同意義與用法的詞, 絕不是同音同義的所謂“異形詞”。一般認為比較權威的
工具書《現代漢語詞典》卻把它們作為異形詞處理的。在釋“訂金”一詞時, 說是“定錢。也作定金。”在釋“定
金”義時, 乾脆說是“同‘訂金’”。果真同義而通用嗎？先看生活中的幾個實例： 
    例一：山東省日照市海達公司與天元植物油廠簽訂一份購銷花生油合同。合同約定：植物油廠供給海達公司花
生油25吨, 每吨9000元。雙方又約定, 合同簽訂後, 海達公司給付植物油廠訂金5萬元。後來, 植物油廠因無貨可
供, 要求海達公司中止合同。海達公司同意合同履行中止, 但要求植物油廠雙倍返還定金10萬元。植物油廠辯稱：
海達公司給付的5萬元是預付款, 不能使用定金的雙倍返還原則, 只同意返還5萬元。海達公司訴至法院, 請求判令
植物油廠支付10萬元……然而海達公司卻白白損失5萬元。 
    例二：消費者李某半年前花了1萬元定金向某房產商訂購了某高層住宅一套。最近, 當他與房產商簽訂正式合
同時, 房產商告訴他：原先所訂的房子已被別人買走, 只有其他樓層及房型可供挑選。若他不滿意, 可以退房……
    例三：一位姓張的消費者看中了房地產開發商的一套房子, 並預交了定金。後來, 消費者覺得不滿意, 通知開
發單位不想購買了, 並要求退還定金。開發單位的簽覆是：不買可以, 但定金不能退。張某雖然投訴到了有關部
門, 但他還是沒有能夠索回那筆錢…… 
    從上述三個事例說明,“訂金”絕對不是“定金”。一字之差造成了損失, 可不是小事。《民法通則》第五章
第二節第八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當事人一方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可以向對方給付定金。債務人履行債務後, 定金應
當抵作價款或者收回。給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債務的, 無權要求返還定金; 接受定金一方不履行債務的, 應當雙倍
返還定金。《擔保法》第六章第八十九條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向對方給付定金作為債權的擔保, 債務人履行
債務後, 定金應當抵作價款或者收回。馴I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約定的債務的, 無權要求返還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約定的債務的, 應當雙倍返還定金。法院審理認為, 例一合同中寫明海達公司交納的是“訂金”, 雙方另外
沒有明確的適用定金運作方式的約定。只能視為是合同成立的證明和預付貨款, 不能認定是定金。原告海達公司雙
倍返還定金的訴訟不能支持。最後判令植物油廠返還海達公司預付貨款5萬元及銀行利息。例二房產商之所以能隨
心所欲, 主要原因是“訂金”對房產商沒有明顯的約束作用, 預訂購房協議所預付的“訂金”沒有法律效力。預售
購房, 房產商有《預售許可證》, 所以“定金”是一種法定的擔保形式, 雙方還需簽訂《商品房預售合同》。例三
消費者張某購房交了定金後又反悔, 不想購房了, 商家是不能返還張某所交的定金的。 
    可見“訂金”不同於“定金”的。雖只一字之差, 卻有質的不同。《現代漢語詞典》似有謬誤。[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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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收到本文時, 正好語委會規範研制組發表《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 (草案)》, 但本文在排印期間,《第一批異形詞
整理表》已正式公佈;《整理表》在文件的注5中提到異形詞與近義詞的困擾。就本文所提的問題來說, 既是法律文件, 雙方必須說
清楚！又一例說明：語文不是越簡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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